
沙政发〔2023〕68 号

关于印发《沙依巴克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仓房沟街道办事处、长胜街道办事处、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

建设局、区统计局、区园林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自然资源分

局：

现将《沙依巴克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沙依巴克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12月 19 日



沙依巴克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实施方案

为保障沙依巴克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

工作科学有序开展，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的《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技术规程》，以及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乌鲁木齐

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乌政发〔2023〕41 号）要

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普查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遵

循土壤普查全面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以土壤学理论和现代

科学技术手段为支撑，衔接已有成果，借鉴以往经验做法，坚持

摸清土壤质量与完善土壤类型相结合、土壤性状普查与土壤利用

调查相结合、外业调查观测与内业检测化验相结合、土壤表层样

采集与剖面样采集相结合、摸清土壤障碍因素与提出改良培肥措

施相结合、政府主导与专业支撑相结合，严格执行统一工作平台、

统一技术规程、统一工作底图、统一样点布设、统一筛选检测化

验专业机构、统一过程质控的技术路线，落实“统一领导、部门

协作、分级负责、各方参与”要求，扎实有序做好土壤三普工作，

确保到 2025 年实现对全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盐碱地等

土壤“全面体检”，摸清土壤质量家底，为守住耕地红线、优化



农业生产布局、确保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为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普查对象与内容

（一）普查对象

全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

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

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

（二）普查内容

1.土壤性状普查。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检测，普查土壤颜色、

质地、有机质、酸碱度、养分、容重、孔隙度、重金属等土壤物

理、化学指标及满足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微量元素；在典型区

域普查植物根系、动物活动及微生物数量、类型、分布等土壤生

物学指标。

2.土壤类型普查。以土壤二普分类成果为基础，通过实地踏

勘、剖面观察等方式核实与补充完善土壤类型。通过土壤剖面挖

掘，重点普查 1 米土壤剖面中沙漏、砾石、砂浆、碱磐层等障碍

类型、分布层次等。

3.土壤立地条件普查。重点普查土壤野外调查采样点所在区

域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气候、水文地质等情况。

4.土壤利用状况普查。结合样点采样，重点普查基础设施条

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灌排设施情况、植物生长及作物产量

水平等基础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生

产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做法和经验。



（三）相关工作

1.土壤数据库和样品库构建。依托乌鲁木齐市构建的土壤数

据库和样品库开展全区数据、样品存储工作，原则上不构建区级

土壤数据库和样品库。

2.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

剖面性状和利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分析土壤质量，评价土壤利用

适宜性，摸清全区土壤资源质量现状。

3.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组织开展区级、各相关街道两级土壤

普查成果汇总，主要汇总图件、数据、文字和数据库等成果；开

展土壤质量状况、土壤改良与利用、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农林

牧业生产布局优化等数据成果汇总分析；开展土壤二普 40 年来

全区土壤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提出防治土壤退化的措施建议；

开展耕地退化、耕地后备资源等专题评价，提出治理修复对策，

合理指导农业开发利用，促进农业产业化布局。

三、普查时间安排

2023 年 3 月，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实施方案，搜集和整理

普查基础数据资料，开展动员部署、组织参加培训等工作。

2023—2024 年，根据乌鲁木齐市普查工作安排和要求，接

收和下发样点，组织进行实地校核、外业调查、采样，开展土壤

样品分析检测等工作，形成阶段性成果。2024 年 6 月底前完成

全区普查样点调查采样工作，8 月底前完成全区土壤普查样品检

测化验。

2025 年，6 月底前完成全区普查成果整理、数据审核、质量



校核，汇总形成沙依巴克区土壤三普基本数据；8 月底前完成全

区土壤制图、数据分析和总结报告编写等工作，形成全区耕地质

量报告和全区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及时向乌鲁木齐市第三

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汇交普查成果；12 月底前完成全区

土壤三普工作总结、验收和表彰工作。

四、普查技术路线与方法

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由区级统筹负责，

各相关街道具体实施。以土壤二普、国土三调、全国农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农业普查、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全国森林资源清

查等工作形成的相关成果为基础，依托国家土壤三普统一工作平

台，实现普查工作全程智能化管理；统一技术规程，实现标准化、

规范化操作；以土壤二普土壤图、地形图、国土三调土地利用现

状图、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图等为基础，校核验证土壤

三普统一工作底图；根据土壤类型、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现状类

型等，配合乌鲁木齐市对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的外业调查采样点位进行校核，形成沙依巴克区统一外

业调查布设样点点位，并按照样点点位开展外业调查；通过“一

点一码”跟踪管理，构建涵盖普查全过程的统一质控体系；依托

土壤三普工作平台，开展数据分析和成果汇总；实现土壤三普标

准化、专业化、智能化，科学、规范、高效推进普查工作。

（一）应用工作平台。用好国家土壤三普工作平台的工作管

理、数据储存、数据分类分析汇总等功能模块，组织开展全区土

壤三普调查采样任务分发、调查数据接收、质量控制、进度把控、



数据分类分析汇总等工作。

（二）分发工作底图。接收全国统一制发的土壤三普工作底

图，并按要求分发至各相关街道。

（三）校核布设样点。组织专家与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地块

利用代表性、距离村庄道路远近、交通通达情况、遥感影像（如

天地图）等对全区布设下发的土壤外业调查采样点和主要土壤土

种（土属）典型区域剖面样点进行人工校核。

（四）外业调查采样。根据统一布设的样点和调查任务，按

照统一采样标准确定具体采样点位，调查立地条件与生产信息，

采集表层土壤样品、典型代表剖面样等。表层土壤样品按照 S

型或梅花型等方法混合取样，剖面样品按照整段采集或分层取样

方式采取。

（五）内业检测化验。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现代化验分

析技术为基础，规范确定土壤三普统一的样品制备和检测化验方

法，其中重金属指标的检测方法与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相衔接一致。开展标准化前处理，进行土壤样品的物理、化学等

指标批量化检测。充分衔接已有专项调查数据，相同点位已有化

验结果且能满足土壤三普要求的，不再重复检测相应指标。典型

区域土壤生物指标由国家统一组织测试。

（六）普查数据汇总。按照全国统一的数据库标准，采用内

外业一体化数据采集建库机制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数据汇总。

（七）普查质量校核。统一技术规程，采用国家土壤三普工

作平台开展全程管控，并组织开展抽查复核和专家评估。外业调



查采样实行“电子围栏”航迹管理，样点样品编码溯源；对调查

指标信息进行抽查检查，配合乌鲁木齐市对样品制备、保存、分

发、流转等环节进行质量监督检查。检测化验质量控制采用添加

平行样、标准样和飞行检查等手段，化验数据分级审核；数据审

核采用设定指标阈值进行质控，阶段成果分段验收。

（八）普查成果汇总。采用现代统计方法等，对土壤性状、

土壤退化与障碍、土壤利用等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数字土壤模型

等方法进行数字制图、成果凝练与总结。

五、普查工作安排

（一）启动工作。成立以区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区发改委、

区自然资源分局相关领导为副组长，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区

委宣传部、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建设局、区统计局、

区园林局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沙依巴克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区发改委，办公室主任由区发改委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负责

加强与乌鲁木齐市第三次土壤普查办公室的沟通对接，加大对相

关街道土壤普查工作的指导力度，及时跟进解决普查工作中的困

难和问题。办公室内设 5 个工作组，分别为综合协调组、平台工

作组、外业工作组、质控组、秘书组，人员从相关单位抽调。2023

年 3 月，组织完成编制《沙依巴克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实

施方案》，相关街道按照统一要求，结合实际编制辖区土壤普查

实施方案，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适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暨

全区土壤普查动员部署会议，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自然资源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建设局、区财政局、区统计局、区园林局、仓房沟街道、长胜

街道。

（二）资料准备。按照乌鲁木齐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求，收集整理土壤二普、国土三调（更新数据）、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耕地质量调查评价、森林资源清查等

成果资料；收集全区气候区划图、植被类型图（或归一化植被指

数图）农用地整理复垦规划或现状图、国土空间规划图等资料；

收集气温、降水、水文地质等自然成土环境资料；收集 2019 年

以来全区农田基本建设情况、土地利用现状与历史情况（包括耕

地、园地、林地、草地面积，主要作物类型与耕作制度等）、农

业生产水平情况（包括历年产量变化、障碍因素种类与影响、复

种、施肥水平、自然灾害类型与影响、灌溉水平等）等农业生产

资料。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自然资源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建设局、区园林局。

（三）技术准备。自治区组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专家咨询

组和专家技术指导组，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国家、

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业务培训。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四）队伍准备。2023 年 3 月，沙依巴克区与乌鲁木齐市

第三次土壤普查办公室组建的乌鲁木齐市第三次土壤普查专家

对接，组建外业调查采样、数据分析与成果汇总等队伍。相关街



道要优先选择参与过土壤普查、土地质量调查、耕地质量调查等

相关工作的专业队伍，普查期内普查人员及队伍原则上不作更换

调整，以确保普查质量。

1.组建外业调查采样队伍。由区级统筹，分级组建表层土取

样调查队伍和外业样品流转队伍。以相关街道区为单位，以基层

农技人员为主，根据所承担任务量组建 5-8 人的表层土取样调查

队伍，负责样点点位信息确认、调查与填报、样品采集、土样容

重检测等工作；组建外业样品流转队伍，负责收集、核查、分类

整理调查采样队采集的土壤样品和流转样品转至检测实验室等

工作。配合乌鲁木齐市剖面取样调查专业队伍，做好全区土壤剖

面调查、剖面形态观察记载、剖面样品采集、剖面标本制作、土

壤图斑界线和土壤类型校核等工作。

2.组建数据分析与成果汇总队伍。配合乌鲁木齐市相关科研

院所做好样点校核、数据汇交、土壤制图、数据分析、专题评价、

总结报告编写等工作。

3.组建全程质量外部质控队伍。依照技术规范按比例抽查，

对样品采集、制备流转等环节进行监督检查。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五）物资准备。按照乌鲁木齐市明确的土壤三普物资采购

任务，相关街道负责采购和准备土壤采集工具、辅助材料和生活

保障类物资。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六）布设样点校核。按照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要求开展样点校

核工作。以相关街道为单位，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自然资源、林草、

生态环境等部门依据土壤二普和最新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借助遥

感影像技术，采取室内作业与外业勘察相结合的方式，从样点土

地利用代表性和距离村庄、道路、河流等远近及交通通达情况等

方面进行校核，确定相关街道域内样点。预布设样点原则上只增

不减（建筑等占用除外），如有重大调整，相关街道领导小组办

公室须将调整原由、调整方案报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乌鲁木齐市

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提请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审批。根据全国统一部署，完成我区相关街道样点校核

工作。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自然资源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园林局、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七）外业调查采样。相关街道要按照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有关

要求开展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并通过定制手持移动终端填报外业

调查信息。2024 年 6 月底前，完成全区普查样点调查采样工作。

1.立地条件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样点空间位置、地表利用、

成土环境等自然景观和人为影响信息。调查点位包括表层和剖面。

2.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耕地区域，在作物播种施肥前或在

作物收获后进行外业调查与采样；园地区域，在果品采摘后至施

肥前采样；盐碱地区域，在旱季土壤返盐最严重时期进行调查，

在解冻后、春灌前完成采样工作。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可采取梅花



形（5-10 个混样点）、棋盘形（10-15 个混样点）、S 形（15-20

个混样点）等方法混合取样（根据地块和景观状况，视情况选择

采样方法），每个混样点采样量（去除地表秸秆、粗根和砾石等）

约 1.0 千克。所有混样点采集样品应充分混匀，并采取“四分法”

剔除多余土壤样品，最终留取表层样品 3.0 千克，对需要采集平

行样样点的留取样品量 50千克。常规分析指标样品使用普通铲、

土钻采集。环境分析指标样品使用不锈钢、竹木类工具采集。园

地采集深度为 0-40 厘米，其他类型采集深度为 0-20 厘米。样品

应装于塑料袋中并封口、贴好标签，及时寄送到指定检测实验室。

3.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委托乌鲁木齐市组建的剖面取样调

查队伍开展此项工作，相关街道农业农村部门配合完成。主要包

括剖面设置与挖掘、土壤发生层次划分、土壤剖面形态观察与记

载、剖面土壤样品采集（发生层样品采集量为 40 千克，对需要

采集平行样样点的留取样品量为 60 千克，剖面观察面深度为

1.2-2 米）、剖面标本制作、剖面（盐碱土）地下水与灌溉水样品

采集、样品运输与交接等环节。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八）内业检测化验。相关街道要严格按照自治区第三次土

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土壤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

测技术规范》《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要求，委托具

有资质的检测实验室开展样品制备、内业检测化验等工作。质量

控制实验室负责全市样品转码及密码平行样和质控样添加和分

发工作，并按照“边采边送、边制边检”方式和样品总量的 5%



抽检完成样品检测化验工作。2024 年 8 月底，完成全区土壤普

查样品检测化验。

1.样品制备与分发。检测实验室负责样品制备工作，质量控

制实验室负责检测样品二次编码、添加标准样品和密码平行样。

土壤剖面样品，除不添加密码平行样品外，其余要求同一般样品。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除不添加质控样品外，其余要求同一

般样品。按照样品任务清单，每 50 个样品（含 1 个标准样和 1

个平行样）为一个批次，样品不足 48 个的应按照实际样品数量

组批，分发寄往指定检测机构或自治区样品库。

2.土壤理化检测。检测实验室和质量控制实验室收到的土壤

样品要及时扫码登记，准确填报收样信息，并按要求进行样品的

物理、化学指标测定。

3.检测数据填报与审核。原始记录经检测实验室自审、质量

控制实验室初审、自治区组织专家会审后，由检测实验室填写检

测结果电子数据记录表，上传国家土壤普查工作平台。对不达标

的数据项，及时进行补测或重新采样检测。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九）数据汇总。2025 年 6 月底前，完成全区普查数据审

核、汇总工作。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十）质量校核。落实国务院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的《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要求，土壤普查全

流程实行单位内部、自治区、国家三级质量控制机制。单位内部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由承担样品采集、制备、保存、流转、检

测等工作的有关单位负责，并接受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级外部质

量监督检查。对接乌鲁木齐市专家技术指导组做好全市样品采集、

数据审核等环节质量控制工作，按照样品总量的 5%进行抽查；

遴选乌鲁木齐市委托的质量控制实验室负责全市样品制备、保存、

流转、检测等环节质量控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全程质量管控，

采用“电子围栏”航迹管理、样点样品编码溯源、密码平行样和

标准样添加、飞行检查等手段对野外调查、样品流转、样品分析

等进行检查与校核，确保数据完整、规范、准确。沙依巴克区质

量控制和监督检查工作接受乌鲁木齐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指导。2025 年 6 月底前，完成质量校核工作。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十一）成果汇总。区、相关街道分级开展土壤制图、数据

析和总结报告编写等工作。2025 年 8 月底前，完成全区普查或

果汇总。

1.土壤制图。对接乌鲁木齐市委托机构完成区、相关街道土

壤类型、土壤属性和土壤专题（土壤功能性评价）制图工作。土

壤属性图包括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黏土矿物、土壤养分（大中

微量元素等）、土壤盐碱化、土壤障碍分布图等。在制作完成土

壤类型、土壤属性成果图的基础上，根据各类专题图评价指标与

分级标准体系开展专题评价和图层空间计算，制作相关土壤专题

图。土壤专题图包括耕地质量等级图、退化耕地分布图、后备耕

地资源分布图、特色农产品专题图等。



2.总结报告编写。撰写土壤三普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

报告。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十二）总结阶段。2025 年底，完成全区土壤三普工作总

结与验收，表彰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责任单位：区发改委、仓房沟街道、长胜街道。

六、普查主要成果

（一）数据成果。形成全区土壤类型、土壤理化性状、剖面

性状、农田管理和典型区域生物性状指标数据清单，形成土壤退

化与障碍数据、特色农产品区域和盐碱地调查等专题调查土壤数

据、适宜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面积数据等。

（二）数字化图件成果。形成分类普查成果图件，主要包括

全区土壤类型图、土壤养分图、土壤质量分布图、耕地质量等级

图、退化土壤分布图、土壤利用适宜性分布图、后备耕地资源分

布图、特色农产品生产区域土壤专题调查图等。

（三）文字成果。形成各类文字报告，主要包括土壤三普工

作报告和技术报告、全区土壤利用适宜性（适宜于耕地、园地、

林地和草地利用）评价报告及全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质量

评价报告和盐碱地等后备资源改良利用报告、特色农产品区域土

壤特征报告等。

（四）数据库和样品库成果。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乌鲁木齐

市构建的土壤数据库和样品库提交全区土壤典型数据和样品。

（五）其他普查成果（街道）。包括普查原始图件、档案资



料及其他普查成果等。

七、普查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在沙依巴克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的领导下，按照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有

序推动土壤普查工作。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

作、密切配合，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经费物资

保障等。相关街道是本地土壤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加强组织

领导、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成立相应的普查工作组织机构，确

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

（二）技术保障。相关街道要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配置，组建

由乌鲁木齐市专家技术指导组和基层技术推广机构参与的专业

队括伍体系，承担以本区域为单位的外业调查和采样等工作，确

保土壤普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

（三）经费保障。普查以相关街道为单位，土壤普查经费由

自治区、市、区财政按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分担。自治区财政负责

自治区土壤三普数据库和样品库及数据中心建设、全区外业调查

采样部分必要工具（软件）和材料购置、外业调查质控和内业质

控、技术培训、专家指导服务、数据分析、成果汇总等方面工作

经费保障。市、区财政负责外业调查采样与流转、内业测试化验、

数据分析和成果汇总等方面的工作经费保障。区人民政府根据工

作进度安排，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并加强监督审

计。区财政局可按规定统筹现有相关资金支持土壤普查工作。

（四）宣传引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统一宣传口径，通过



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大力宣传土壤普

查对耕地保护和建设及支撑“藏粮于地”战略实施、促进农产品

质量安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促进乡村

振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意义，提

高全社会对土壤三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做好舆情引导、回

应社会关切，为土壤三普营造良好环境。

（五）共享应用。充分发挥土壤普查成果在服务经济发展、

优化社会管理、支撑宏观调控、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的基础

性作用，强化普查成果共建共享、科学应用，推动行业部门业务

有机融合。分类分层集成展示普查成果,满足不同群体多元需求，

实现普查成果广泛应用。

（六）安全保障。要充分利用全国统一的土壤普查工作平台

及现代化技术手段，提高普查信息化水平，科学、规范、高效推

进普查工作，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弄虚作假和篡

改普查数据。建立普查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和普查数据质量追溯机

制，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

查工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息安全。


